附件2

普通高等学校2016-2017学年本科教学
质量报告支撑数据目录

　　1.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
　　2.教师数量及结构
　　3.专业设置情况（全校本科专业总数、当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以及当年新增专业、停招专业名单）
　　4.生师比
　　5.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
　　6.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
　　7.生均图书
　　8.电子图书、电子期刊种数
　　9.生均教学行政用房（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）
　　10.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
　　11.本科专项教学经费（自然年度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学改革和建设的专项经费总额）
　　12.生均本科实验经费（自然年度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行、维护经费生均值）
　　13.生均本科实习经费（自然年度内用于本科培养方案内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均值）
　　14.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（学年度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计划内课程总数，跨学期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一门）
　　15.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（可按学科门类）
　　16.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（可按学科门类）
　　17.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（不含讲座）
　　18.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（一门课程的全部课时均由教授授课，计为1；由多名教师共同承担的，按教授实际承担学时比例计算）
　　19.应届本科生毕业率
　　20.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
　　21.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
　　22.体质测试达标率
　　23.学生学习满意度(调查方法与结果)
　　24.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(调查方法与结果)
　　25.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
　　说明：
　　1.数据的计算方法参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教发〔2004〕2号文件。
    2.财务数据（如经费、工资等）按照自然年度计算，截止到2016年年底；教学数据（学生、教师、专业、课程等）应按照学年度计算，为2016-2017学年。
　　3.第10项数据参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》教高厅〔2011〕2号文件，是指学校开展普通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，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（302类）（不含教学专项拨款支出），具体包括：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（含考试考务费、手续费等）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邮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出国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专用材料费（含体育维持费等）、劳务费、其他教学商品和服务支出（含学生活动费、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、教学改革科研业务费、委托业务费等）。取会计决算数。
　　4.第23、24两项数据本次可视本校此项工作基础酌情公布。
    5.质量报告中的各项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。




